民建中央2016年度调研成果征选通知

民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

现将民建中央2016年度调研成果征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民建中央2016年度调研成果征选参考方向》结合了中办调研室、中央政研室、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全国政协与会中央有关研究课题内容，请各省级组织参照征选方向，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或征集相关研究成果。

2.成果由各省级组织报送会中央调研部。要求内容充实、数字准确、论证翔实，所提意见、建议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成果形式、数量不限，如单篇超过5000字，请转化为3000字以内参政议政材料。

4.会中央对采用的成果给予一定资助。

5.本年度成果分两次征选，春季成果征选截止日期为6月24日，秋季成果截止日期为11月25日，请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6.各省级组织的征选材料请报送给调研部联系处室，具体分工为：
（1）江苏  福建  陕西  甘肃  海南

联系处室：调研部综合处

联 系 人：胡柏林  熊贵立  孙鹏晓  

联系电话：010—85698106    010—85698111

电子邮件：shqmy@cndca.org.cn

（2）四川  广东  河南  广西  江西  青海  云南  

吉林
联系处室：调研部经济发展研究处
联 系 人：张艳  吴晓明  柴玉晓  王野
联系电话：010—85698105    010—85698104
电子邮件：jingji@cndca.org.cn

（3）上海  湖北  湖南  重庆  河北  山东  内蒙古
 浙江
联系处室：调研部社会事业处

联 系 人：李晔鸿  袁向明  李西鹏
联系电话：010—85698103  010—85698130
电子邮件：caijin_9@126.com
（4）北京  辽宁  黑龙江  安徽  山西  宁夏  贵州  新疆  天津
联系处室：调研部研究室

联 系 人：王虎  李照谦  

联系电话：010—85698107  
电子邮件：yjsh@cndca.org.cn
附件：民建中央2016年度调研成果征选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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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建中央2016年度调研成果征选参考方向
1.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新生中小城市
2.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促进创新发展
3.关于农村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调查研究 
4.推进供给侧改革，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5.我国金融如何支持精准扶贫
6.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
7.钢铁行业过剩产能情况及化解措施
8.煤炭行业过剩产能情况及化解措施
9.水泥行业过剩产能情况及化解措施
10.电解铝行业过剩产能情况及化解措施
11.发挥地方政府作用积极“去产能”
12.“去产能”过程中的资产处置与人员安置
13.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优势产能“走出去”
14.“僵尸企业”处置问题
15.“去产能”中的金融风险防范
16.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17.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18.京津冀三省市基本公共服务补短板
19.河北省能源结构优化
20.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与体制机制创新
21.产业承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22.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人口疏解问题
23.改革开发区管理体制研究 
24.积极推进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

25.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26.公立医院改革问题
27.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深化问题

28.推动绿色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9.积极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落实

30.研究中西部开放战略，打造“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31.智力扶贫问题

32.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33.新时期中部地区崛起和打赢脱贫攻坚战

34.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35.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36.扩大有效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37.扩大消费需求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38.推动绿色发展，加大治理雾霾力度

39.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促进进出口回升和稳定增长

40.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41.民生兜底制度建议

42.努力推进养老服务
43.加强城市规划工作

44.加快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45.运用生物技术发展优质农产品
46.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与对策

47.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48.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加快落后地区脱贫步伐

49.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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